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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107 年度「第七屆行政透明獎」實施計畫 
 

107年 3月 29日府政三字第 10730240400 號函訂頒 

壹、依據 

    行政院函頒「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貳、目標 

鼓勵本府各機關結合電子化政府推動透明化措施，提供民眾外

部監督之可及性，並於降低行政貪腐空間、增進市政服務品質

等效益中，提昇本府廉潔滿意度。 

參、評獎獎項及實施對象 

評獎獎項分為「行政透明獎」及「透明精進獎」，由提案者自

行擇定參獎獎項，實施對象說明如下： 

（一） 行政透明獎： 

1. 本府各機關得選擇未曾獲行政透明獎之 1 至 3 項與民眾

權益相關，且具透明化、制度化及防弊效果之措施或系

統參與提案。 

2. 應以機關名義申請參加，明列主要承辦人（1 名）及參

與承辦人（1至 3名），並標明各自貢獻度百分比。 

（二） 透明精進獎： 

1. 以曾獲本府行政透明獎或透明精進獎者為限；機關應以

曾獲獎提案為基礎，增置改良或精進方案，並敘明執行

績效顯有增進處。 

2. 應以機關名義申請參加，明列主要承辦人（1 名）及參

與承辦人（1至 3名），並標明各自貢獻度百分比。 

肆、評審作業 

一、 評審小組： 

由本府秘書長擔任召集人，政風處處長擔任副召集人，邀請各

領域專家學者（如本府廉政透明委員會委員、臺灣透明組織、

臺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或相關研究領域等專家學者，與府內研

考會、資訊局等相關機關專業人員），共同擔任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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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審方式：「行政透明獎」與「透明精進獎」併於同一審查會

議進行，審查程序如後： 

（一） 第一階段初審： 

由本府政風處彙整各機關提案，送請評審委員依評分指

標進行書面審查；嗣由副召集人召開初審會議，評定入

圍第二階段複審之提案及其他事宜，必要時並得採線上

操作或實地訪視等方式進行（如遇有委員任職之機關提

案，該委員應行迴避，不得就個案審查或為補充說明建

議）。 

（二） 第二階段複審： 

1. 由召集人召開複審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採入圍提案簡報、委員詢答等方式進行序位評分。 

2. 評審原則如下： 

(1) 提供外部監督政府施政作為之可及性。 

(2) 藉由外部監督或資訊公開，有效降低可能貪腐空間並

提昇行政效率。 

(3) 符合本實施計畫「伍、評審標準」。 

伍、評審標準 

一、 行政透明獎： 

項次 評核百分比 評核項目 評核內容 

一 40% 

系統興利防弊

（外部監督） 

價值 

1. 系統是否針對攸關民眾權益、

易引發民眾抱怨或不便民業務

發揮顯著之興利防弊價值 

2. 系統之透明化程度，有無達到

民眾外部監督之目的 

3. 系統流程是否簡化以提昇行政

效率 

4. 系統有無縮短案件辦理時間 

5. 系統有無具體興利防弊事蹟可

供他系統或他機關學習之價值 

二 30% 
系統流程標準化

及公開化程度 

1. 系統有無標準作業流程（SOP） 

2. 前項標準作業流程是否公開 

3. 系統資訊之公開化程度（如承

辦訊息、分案、處理進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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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期限、規費、回應情形、退

件理由、結案通知、逾期告知

等） 

4. 系統有無即時更新處理進度之

機制 

5. 依法應公開事項是否業已公開 

6. 非強制公開事項有無主動公開 

7. 民眾是否容易取得並能夠解讀

所公開之資訊 

三 20% 
系統便捷性、完

整性及安全性 

1. 介面是否置於機關網站首頁之

明顯處 

2. 系統是否提供線上申辦功能 

3. 系統是否提供輔助查詢功能 

4. 系統介面之簡便性（淺顯易

懂）、友善性（容易操作） 

5. 系統有無作安全性控管（如申

辦民眾個資安全維護與管理、

服務人員權限管理等） 

四 10% 民眾使用情形 

1. 系統民眾使用率 

2. 系統有無提供滿意度調查 

3. 有無積極推廣、宣導以提高民

眾使用率 

二、 透明精進獎： 

項次 評核百分比 評核項目 評核內容 

一 40% 
延續性、發展性

及推廣價值 

1. 系統有無持續檢討改善、導入

新技術及增加新的加值服務措

施 

2. 包含原措施之問題剖析、提案

改良處理及精進方案之完整程

度 

3. 執行績效有無顯著提升 

4. 系統有無定期進行受理案件型

態及使用意見分析，做為後續

改善參考 

5. 有無值得本府他機關或外縣市

參考之處，是否具推廣價值 

二 30% 

系統興利防弊

（外部監督） 

價值 

1. 系統是否針對攸關民眾權益、

易引發民眾抱怨或不便民業務

發揮顯著之興利防弊價值 

2. 系統之透明化程度，有無達到

民眾外部監督之目的 

3. 系統流程是否簡化以提昇行政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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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有無縮短案件辦理時間 

5. 系統有無具體興利防弊事蹟可

供他系統或他機關學習之價值 

三 15% 
系統流程標準化

及公開化程度 

1. 系統有無標準作業流程（SOP） 

2. 前項標準作業流程是否公開 

3. 系統資訊之公開化程度（如承

辦訊息、分案、處理進度、處

理期限、規費、回應情形、退

件理由、結案通知、逾期告知

等） 

4. 系統有無即時更新處理進度之

機制 

5. 依法應公開事項是否業已公開 

6. 非強制公開事項有無主動公開 

7. 民眾是否容易取得並能夠解讀

所公開之資訊 

四 15% 
系統便捷性、完

整性及安全性 

1. 介面是否置於機關網站首頁之

明顯處 

2. 系統是否提供線上申辦功能 

3. 系統是否提供輔助查詢功能 

4. 系統介面之簡便性（淺顯易

懂）、友善性（容易操作） 

5. 系統有無作安全性控管（如申

辦民眾個資安全維護與管理、

服務人員權限管理等） 

陸、獎勵方式 

一、 行政透明獎：依成績錄取優選至多 9 名，對機關頒發獎座及新

臺幣 10,000 元之等值禮券；主要承辦人最高核予記功 1 次、

參與承辦人每人最高核予嘉獎 2次。 

二、 透明精進獎：依成績錄取精進獎至多 1 名，對機關頒發獎座及

新臺幣 10,000 元之等值禮券；主要承辦人最高核予記功 1

次、參與承辦人每人最高核予嘉獎 2次。 

三、 前開獎勵額度係依「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

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依機關訂定之推動參與建議措施，提

出創新改善意見，經評估採行確有成效」規定辦理。各獲獎機

關應審酌相關承辦人員實際貢獻度，依前開獎勵額度辦理敘獎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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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辦理期程 

作業項目 時程 

各機關提案參獎 自即日起至107年5月31日止 

行政透明（精進）獎評審作業 107年第三季 

頒獎表揚暨成果發表 107年第四季 

※以上作業時程得視實際狀況予以調整  

捌、經費 

本（107）年度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政風處相關預算項下支

應。 

玖、其他 

一、 獲頒「臺北市政府行政透明（精進）獎」之機關，應配合本府

需要，協助公開與發表其透明化措施，如辦理成果發表、彙

編、示範觀摩等宣導活動。 

二、 參加機關須遵守著作財產權相關規定，包括參加申請書及簡報

等資料不得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所提報之成果數據並應為真

實，不得任意增減；若於甄選過程發現前述資料有侵害他人權

益或提報不正確數據、經查證屬實者，本府有權取消其參加資

格；評獎結束如發現上開情事，將追回獎座及禮券，所有法律

責任由參獎機關自負，不得異議。 

三、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或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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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行政透明獎 
申請表 

提 案 機 關  

主 要 
承 辦 人 

（請敘明主要承辦人及參與承辦人，並標明各自貢獻度百分比） 

透 明 化 措
施 名 稱 

 

 

措 施 簡 介 （請以 100字內簡述） 

系 統 興 利 
防弊、外部
監 督 價 值 
（40 %） 

 

系統流程標
準化及公開
化 程 度 
（30 %） 

 

系 統 便 捷
性、完整性
及 安 全 性 
（20 %） 

 

民 眾 使 用
情 形 
（10 %） 

 

相 關 附 件 
（請依序將相關附件按「附件 1、附件 2、…」方式標明，並接續於本表之

後成一電子檔） 

聯 絡 窗 口 
姓名：（請提供主要提案人） 

電話： 

e-mail： 

 請參考「伍、評審標準」具體敘明：興利行政、外部監督、防弊性、資訊

公開、透明化程度等評核要項。 

 格式限制： 

一、透明化措施參獎申請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 點，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 

（2）頁數：A4 紙不超過 3 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數：A4 紙不超過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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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透明精進獎 
申請表 

提 案 機 關  

主 要 
承 辦 人 

（請敘明主要承辦人及參與承辦人，並標明各自貢獻度百分比） 

透明化措施
名 稱 

 

 

曾 獲 獎 項 （敘述曾獲第幾屆行政透明獎之何種獎項，或曾獲第幾屆透明精進獎） 

措 施 簡 介 （請以 100字內簡述） 

系 統 延 續
性 、 完 整
性、發展性
及推廣價值 

（40 %） 

 

系 統 興 利 
防弊、外部
監 督 價 值 

（30 %） 

 

系統流程標
準化及公開
化 程 度 

（15 %） 

 

系 統 便 捷
性、完整性
及 安 全 性 

（15 %） 

 

相 關 附 件 
（請依序將相關附件按「附件 1、附件 2、…」方式標明，並接續於本表之

後成一電子檔） 

聯 絡 窗 口 
姓名：（請提供主要提案人） 

電話： 

e-mail： 

 請參考「伍、評審標準」具體敘明：興利行政、外部監督、防弊性、資訊
公開、透明化程度等評核要項 

 格式限制： 
一、透明化措施參獎申請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 點，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 
（2）頁數：A4 紙不超過 3 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數：A4 紙不超過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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